
社会学研究 

 1 

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
∗ 

——T村个案研究 

 

 

温莹莹 
 
提要：：：：不论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还是外在的民主制度，国内外研究学者

始终关注的是正式制度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用及其影响，很少有学者意识到

在社会环境中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可能产生有

效影响。本项研究结合定性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 T村的公共物品供给问

题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历史和宗族因素而在 T村形成的非正式制

度，即“头家轮流制”和特有的习俗惯例，促进了村民在村庄宗族性活动和村

庄修建水泥村道中的捐资行为，最终对 T村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起到了积极

有效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村庄公共物品供给  非正式制度  头家轮流制  惯例  社会习

惯记忆 

一、研究背景 

我国学者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公

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对策和供给制度的变迁等方面，而

较少关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已有的治理和国家—社

会关系理论提供了不同的三大预测：制度设计、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

（市民社会及社会资本）。具体来说，第一种观点强调制度设计的重

要性，良好的治理依赖于有效的民主行政制度；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经

济因素决定着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良好的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社区自组织能力与公共物品供给”（项目批准号：70973102）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中的社区建设”（项目批准号：08&ZD031）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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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歧；第三种观点则重视社会因素，并认为特定的组织和制度对政

府的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蔡晓莉, 2006）。 

在制度设计的分析框架中，已有的治理理论一直在强调制度设计

的重要性。正如奥斯特罗姆指出的，良好治理的关键是能否设计出一

种公民或更高级别政府可以对官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裁的民

主行政制度（奥斯特罗姆, 2000）。在此分析框架的影响下，我国已有

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探讨正式的制度设计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

影响。这里的制度设计即指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它是为提供

农村公共产品而制定的一系列关联性的规则和制度的集合，主要包括

决策机制、筹资机制和生产管理机制（高鉴国、高功敬，2008）。国

内学者（林万龙，2002；张琳，2007；李建军，2010）总结了我国公

共物品供给制度，认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制度外筹资机制

的不合理和供给行政制度的缺失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带来许多困境。

同时，除了制度设计，国外学者也开始从外在民主制度视角对公共物

品供给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一致的结论是，外在的民主制度有利于促

进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Lizzeri & Persico, 2001; Foster & 

Rosenzwig，2001；Besley & Burgess, 2002; Besley, 2001）；一些学者在

中国的情境下考察基层民主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同样验

证了在中国农村，村庄民主制度的实施，显著增加了村庄内公共物品

的开支（张晓波等，2003；Zhang et al.，2004；Luo et al.，2007a，2007b； 

蔡晓莉，2006；Tsai，2007b；孙秀林，2011）。 

不论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还是外在的民主制度，大部分学者关注

的是正式制度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鲜有学者意识到在社会环境中

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可能产生有效影响。

非正式制度是由道格拉斯·诺斯在其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

成就》中首次提出，并对其做了详细的论述。按照诺斯的观点，非正

式制度是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同样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的一

系列规则，它们并非经过人们有意识的设计，而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

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

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等（诺斯，1994）。根据诺斯的

定义，我们发现，事实上在中国乡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制度，

如各种民间信仰、宗族及宗教仪式、道德观念、民间风俗和社会习惯

等。它们在特定的乡村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国家正式法律法规等

共同制约着村民行为，对村庄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实践起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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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影响作用（王冬梅、李小云，2010）。本项研究即选取一个村庄

个案，结合实证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试图研究村庄中不曾被有意

安排的、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 

对非正式制度的实证研究，国内外学者关注最多的是通过实证研

究探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如 Ellickson, 1991; 

Greif, 2006; Hechter & Opp, 2001; Huang,1996; Nee & Ingram, 1998; 

North, 2005; Posner, 2000； Nee & Su，1996；Peng，2004;彭玉生，2009； 

Dixit，2004等）。社会学者在对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和分析中，意识

到社会关系网络对维持非正式规范的功能（Coleman，1990；Nee & 

Ingram，1998）。由此，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被扩展到讨论基于熟人社

会或宗族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彭玉生的研

究指出，社会网络能通过执行非正式制度而影响经济发展（Peng，2004, 

2005），尤其是，在一个正式产权制度缺失的框架中，宗族组织作为

中国农村地区一种独特的社会网络类型，为农村地区非公有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有效的保护（Peng，2004）。蔡晓莉则结合实证案例，分析

了如何将地方性（村庄）的社会制度，即非正式制度，运用于正式的

治理之中。她的研究表明，在一些单姓宗族村庄中，宗族仪式、规范

或村庙管理委员会等为村庄提供了广泛而紧密的社区交往网络，村干

部往往利用这些网络和规范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Tsai，2002）。 

我们看到，虽然学术界对非正式制度问题的实证研究不在少数，

但只有蔡晓莉的研究是在非正式制度的理论框架下，结合定性访谈、

定量调研及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蔡晓莉，2006；Tsai，2002, 2007a，2007b）。她的案例研究表明，

即使正式责任制度很薄弱，非官方惯例和规则的约束仍然能够促使当

地官员设立并履行其公共责任。这些非正式责任制度由特定类型的连

带团体提供并在全社区发挥其道德权威，由此促进村庄的公共物品供

给（Tsai，2002）。本文将在诺斯的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框架下研究个案

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然而，与蔡晓莉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并不

把关注点放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者或官员身上，而是关注村庄

中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是否对村民个体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

参与行为产生影响？从而，最终影响村庄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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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及个案情况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采取定性访谈和定量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选定的个

案村庄是福建 T 村。2010年 8-9月份，笔者首次走访 T 村并完成初步

调研。2011年 4-5月份期间，笔者再进 T 村进行调研，期间选取了村

庄现任书记、主任、村庄各项公共项目负责人及一般村民等 15 位进

行深度访谈，初步了解 T 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2011年 7-8月份，

笔者重返T村开展第三次调研活动。访谈资料数据来源于这三次调研。 

调研所采用的问卷调查方法，具体是以户为单位、在 T 村中随机

抽取 120户样本量（八个自然村总户数大小不一，按照一定比例在不

同自然村中随机抽取），再由笔者进行入户调查。笔者依照问卷询问

问题，被访者一一作答。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109份。由于历次村庄公

共物品供给的组织方式，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集资，但同时，我们也

要考察村民个体的行为表现。因此，笔者在抽取样本时，是在整个村

庄内以户为单位的随机抽取。然后入户发放问卷，具体的问卷调查对

象落实到村民个体身上。一般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是每家农户的户主

（以男性居多，在男主人不在场时，由女主人接受问卷调查）。 

（（（（二二二二））））T 村概况村概况村概况村概况 

T 村地处福建省福州永泰县西南部的梧桐镇，与莆田市的仙游县

接壤，是梧桐镇所辖 21 个行政村之一。村庄地势以丘陵为主，土地

总面积 17103亩，现有耕地面积 878亩，山地面积 14860亩，林地 9710

亩，果园面积 1667亩。①行政村由 8 个自然村组成，划分成 18 个村

民小组。村庄现有农户 708 户，总人口 2486人，其中外出打工、做

生意等的大约 1000人左右。2010年，村民年人均收入大约 5000元。

村庄生产以农业为主，并无任何集体收入。自从农村税费改革、取消

农业税以来，T 村村庄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处于赤字状态。 

T 村只有两个姓氏：温姓和陈姓。其中温姓 703户，而陈姓只有

5 户。事实上，T 村最早是温氏族人的聚居地，由温氏人所开发和建

立。T 村所有的温姓村民都是从仙游县石仓镇高阳陆续迁徙而来（高

                                                        
①
 数据来源于 T村所属乡政府内部资料。土地总面积是 T村的面积，但由于有很大一部分的山地

面积属于“插花地”，所以后面几项的面积总和大于土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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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温氏则是由温氏始祖于南宋期间从江西迁移至此，距今已有近 1000

年历史），在此形成了温氏单姓村。最早的一户陈姓是解放前从仙游

县迁徙而来，在当地做生意后留在了 T 村，并繁衍发展成目前的 5户

陈姓。如今，迁徙来 T 村的陈姓人已经繁衍至第八代，他们的家族不

断壮大，但其中大部分的子女都与温姓村民联姻；最初为了便利家族

生意，经过几代人的磨合，陈姓人的生活方式和民约习俗都已与温氏

人无异。可以说，现在的 T 村已经是温陈不分，基本上可以将 T 村视

为温氏村庄。 

从村庄概况中，我们知道 T 村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是一个历史悠久

的单姓宗族村庄。由于地处山区，交通闭塞，数百年来 T 村较为完整

地保留了与温氏宗族相关的传统活动。对各项纷繁复杂的宗族活动和

事务的治理，必然要求宗族内部具备相对固定的组织形式，并在此基

础上形成一定的权力结构（弗里德曼，2002）①。根据林耀华（林耀

华，2000）②的观点，一般常见的宗族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族房制

和祠堂会，基于此之上的权力结构可以发展出明文规章或正式制度，

确保村庄宗族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然而，我们在 T 村的调查发现，

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单姓宗族 T 村并不存在最基本的宗族组织：族房制

或祠堂会。T 村温氏族人的房门界限早已淡化模糊，不存在房长的说

法；虽然在清朝雍正年间修建了温氏祖祠，但并没有发展起祠堂会的

组织。可数百年来，T 村的各项传统活动和宗族事务一直得以有序开

展和有效治理。由此，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缺乏正式宗族组织的 T

村，其相关的宗族性公共事务的治理如何成为可能？ 

（（（（三三三三））））T 村中的公共生活与公共物品供给村中的公共生活与公共物品供给村中的公共生活与公共物品供给村中的公共生活与公共物品供给 

由于 T 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单姓宗族村庄，那么，我们要考察村

                                                        
①
 莫里斯·弗里德曼在研究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情况后指出，“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几

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

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至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 （弗里德曼，2000：1）。

T村正是弗里德曼所说的“宗族与村落”相重叠的单姓宗族村庄。 
②
 按照学者林耀华的观点，宗族内部的权力结构一般存在于两种最基本的宗族组织形式之中：一

是宗族中以辈分和年龄划分而成的权力结构即““““族房制族房制族房制族房制””””；二是正式的宗族组织主要是指““““祠祠祠祠

堂会堂会堂会堂会””””（或称为宗族理事会）。在族房制族房制族房制族房制中，“族内分房，房长的产生并非由于选举或委任，乃

是时代递嬗自然演成的结果，那就是说，房内的男性子孙，谁的代数（辈分）最高，而且年龄

最长者，那就是房内当然的房长。房长先计代数，后计年龄；族内所有房长中，必有一人其代

数和年龄冠于齐辈者，这人就是本族族长”。在正式的宗族组织“祠堂会祠堂会祠堂会祠堂会””””形成之前，宗族事

务主要通过族房制进行治理。“然有了祠堂之后，正式条例成立，组织比较固定，于是族人的

目标和眼光向着祠堂集中”（林耀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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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情况，首先可以从考察 T 村中以宗族为基础而展开

的各项公共活动及其所需的公共物品开始。大部分学者认同的一个观

点是，公共生活的日趋式微成为对当前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现实判断

（夏国锋，2010；贺雪峰、仝志辉，2002）。但我们在 T 村至今仍可

以看到村庄丰富而活跃的公共生活。由于 T 村带有极强的宗族性，村

庄中一直保留了许多与温氏宗族相关的传统习俗、信仰、观念以及相

关的活动。一年当中，除了全国性的传统节假日外，有四个节庆和习

俗对于 T 村村民尤为重要，也是 T 村所特有的传统活动。 

1．农历八月十五修路。村庄温氏族人接受访谈的时候称，这是

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一个传统，无法追溯它的确切来源，就像是高阳

温氏各个自然村中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成文的规定不成文的规定不成文的规定。“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那天，

我们并没有特殊的典礼和仪式去庆祝中秋佳节，不过那天一大早，全

村每家每户的村民都会不约而同地拿起锄头等工具一起去修路，将村

庄通往外村的小道清理一番，主要是清除杂草清除杂草清除杂草清除杂草。这是每年例行的一项

任务，每家每户都要去的，除非家里真的有事不能出席”（2011 年 4

月份访谈）。 

2．“四月十”。据说每年农历四月初十，是高阳温氏祖上所创造并

信仰的田公元帅的生辰，村民简称“四月十”。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十

前后数天，以自然村落为单位，所有温氏村落需要轮流举办一系列的

祭拜、典礼和社戏等为田公元帅庆祝生辰。以村落为单位的社戏或者

放电影，村民俗称“做热闹”，实际上也是全村难得的一次集体娱乐和

集体欢腾。每个自然村每年会有四户“头家”（根据轮流制，每年在村

落中的所有村民家家户户轮流，一年选出四户村民为头家，我们称之

为“头家轮流制”），负责整个庆典及各项活动——从向村民集资，到安

排村民迎接田公元帅，再到组织村民供奉和祭拜田公元帅——的安

排。集资主要用于请戏班子来村庄举办社戏、公家供奉用的贡品、香

烛和鞭炮等。 

3.冬至祭祀祖祠。温氏村庄并不是在清明节去扫墓，而是在每年

的冬至祭扫祖坟。除了祭扫自家的祖坟，每年轮流由一个自然村负责

祭扫温氏太祖墓和高阳温氏祖祠。与“四月十”不同的是，每年并非所

有村落都参与祭扫温氏太祖墓和祖祠，只需一个村落负责祭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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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宵佳节圣母生辰。元宵佳节中的庆典和仪式，其具体流程和

运作模式与“四月十”一致。只是“四月十”只祭拜田公元帅，而元宵节

主要祭拜天上圣母，同时一并祭拜田公元帅及村民所信奉的诸神。庆

典依然是在各个自然村中轮流进行，元宵节中作为主要负责人的“头

家”即是同年中作为“四月十”的“头家”。换句话说，一个自然村的“头

家”基本上负责和组织了本村本年内所有的宗族活动。 

T 村丰富活跃的公共生活离不开必要的公共物品供给做保障。首

先是村庄公共活动所需要的公共空间，如祖祠、宗庙和村庙等；其次，

村庄公共活动需要一定的公共资金，如每年例行的“四月十”、冬至祭

祖和元宵祭神等活动开展前的集资。因其大部分与宗族事务相关，我

们将其称为宗族性公共物品。近 10年中，T 村成功动员村民进行集资，

促成了村庄几项大型宗族性公共物品的供给：2000年重建温氏祖殿，

又名“田公元帅宫殿”，耗资 12 万元左右；2001年新建圣母宫殿，耗

资 7 万元左右；以及每年“四月十”、元宵佳节时，村民自发集资举办

各项相关的节庆典礼、仪式甚至社戏等活动（2010年 4-5月份 T 村访

谈调研）。我们发现，在祖祠、宗庙等的修建过程中，虽然临时成立

的温氏理事会①起到了一定的组织带头作用，但在具体的筹资过程中，

实质的筹资者是 T 村各个村落轮流制中的“头家”，集资对象主要是村

庄中的每一户村民；在每年例行公共活动的集资中，筹资者和集资对

象也如是。所以总的来说，T 村中宗族性公共物品主要依靠各个村落

中由“头家轮流制”而产生的“头家”组织，由村庄的每一户村民捐资而

得。 

如果存在一些非正式制度可能对T村宗族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起效

用，那么村庄中非宗族性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否也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

响？我们进一步考察 T 村中非宗族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情况：如村庄中

的农田水利灌溉、生活饮用水、学校和道路等的供给情况。回溯 T 村

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发现大部分非宗族性公共物

品因为耗资较大，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和村庄集体财力的支持。但目前，

政府拨款有限（O'Brien, 1994; Cai, 2000)，村庄集体财政已经无力支撑

这几项公共物品的开销。农田水利、生活饮用水、学校这三项公共物

                                                        
①
 1997 年，为了翻修祖祠、宗庙等，T村由辈分和年龄大的长者发起，第一次成立“高阳温氏理

事会”，在具体的组织和动员 T 村村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中，临时成立的温氏理事会并没有起

到根本性的组织作用。所以，在完成几项宗族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后，温氏理事会逐渐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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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是由国家政府承担，或是已经放弃，T 村的村民也不再参与供给。

只有道路修建这一项依照“公办民助”的原则，T 村村民在这一项公共

物品供给中的参与率依然很高。 

T 村总体经济水平较为落后，村庄财政赤字，农民收入低，自给

自足之外很难有多余的资金用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集资。然而，我

们在调查中发现，近 10年中，T 村通过动员村民进行集资，亦促成了

村庄几项大型非宗族性公共物品的供给：2003年新修行政村水泥村道

1（T村至镇上）；2004年新修自然村水泥村道2（自然村 t村）；2004-2005

年新修自然村水泥村道 3（自然村 z村）；2005年新修自然村水泥村道

4（自然村 d村），每条水泥村道的修建分别耗资 10几万元至 30几万

元不等。所有这些非宗族性的公共项目中，每项都只得到政府少许补

贴：政府在项目完成后，予以项目总花费的三分之一补助额赞助，其

余三分之二的花费，全部来自 T 村村民以户为单位的捐资（数据来源

于 2011年 4-5月份的访谈调研）。 

（（（（四四四四））））村庄宗族与非正式制度村庄宗族与非正式制度村庄宗族与非正式制度村庄宗族与非正式制度 

我们考察 T 村的宗族性和非宗族性的公共物品供给，自然无法避

开对宗族问题的讨论。宗族在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中扮演怎样的角

色？对于这一问题，也有许多学者做过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得出的一

致结论是，宗族在很大程度上对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起到促进作用

（郑一平，1997；张厚安等，2000；肖唐镖，1997,2001；Tsai，2007b；

孙秀林，2011）。许多学者从非正式制度或非正式组织的视角出发研

究宗族，将宗族组织当成非正式组织（Tsai, 2002, 2007a, 2007b；Peng, 

2004；孙秀林，2011），或者将宗族网络当成非正式规范进行研究（彭

玉生，2009）。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研究个案村庄的公共物品供

给，亦涉及到宗族的因素。但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并非直接将

宗族视为非正式组织，或将宗族网络视为非正式制度，而是考察村庄

中因宗族因素而衍生出的其他非正式制度，如诺斯所指出的作为习

俗、惯例的非正式制度（诺斯，1994），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头家轮流制”被运用到几项与村庄宗族相关的

活动中（四月十、冬至祭祀和元宵节祭神），在 T 村宗族性公共物品

的供给中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同时，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修路的习俗和

惯例，亦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不论在 T 村的村规民约中还是在高阳温

氏族谱或族规祖训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与“八月十五修路”相关的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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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在 T 村村民眼中，这只是祖祖辈辈留传至今的一项传统习俗和

每年例行的一项惯例而已，大部分的被访者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

每年八月十五修路的活动。“不知道为什么八月十五要修路，不过到八

月十五那一天，村里每家每户很自然地都会来修路，随便有个人一叫，

大家很自觉地就去了。这是古代我们温家留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和惯

例，每个人到那一天很自然都会去修路，这是一定的，不能坏了规矩”

（2011年 4月份 T 村村民访谈）。 

在考察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情况中，我们初步发现从每年例行的宗

族活动中自发产生的、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头家轮流制”对各项宗族

性的公共物品供给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村庄中每年例行的修路惯例，

似乎也对 T 村后来的几次修建水泥村道集资产生影响。由此，我们提

出的假设是，T 村中由宗族衍生出的各项非正式制度，“头家轮流制”

和各项习俗、惯例，对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不

过，究竟这些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了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具体的影

响过程如何？这些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过程 

T 村中自发生长的各项非正式制度并不是直接对村庄的公共物品

供给发生作用，而是通过促进 T 村村民个体参与公共物品供给集资，

最终促进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以下，我们将分析 T 村中的非正式制

度“头家轮流制”和各项习俗、惯例的具体作用过程。 

（（（（一一一一））））“头家轮流制头家轮流制头家轮流制头家轮流制”与与与与 T 村宗族性公共物品供给村宗族性公共物品供给村宗族性公共物品供给村宗族性公共物品供给 

从调研所得的数据来看，T 村是个带有很强宗族性质的村庄，宗

族活动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村

庄中分别有 94.5%和 93.6%的家庭信奉温氏祖先和由高阳温氏祖先所

创的地方神——田公元帅，除了个别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几乎家家户

户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祭拜祖先和田公元帅。在每年例行的三次宗族

活动中，以自然村为单位的集体集资被用于每个村落的宗族活动开

支。近年来，新修族谱、祠堂以及太祖墓等宗族性公共物品，每项从

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所有的经费均来自于村民的集资。经过访谈、

调研和数据分析发现，这些宗族性活动和公共物品供给，离不开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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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头家轮流制”的作用。“头家轮流制”是伴随

着村庄的宗族活动而出现的，不是明文的规章制度，而是约定俗成的

惯例。自然村内部每户村民参与随机分组（一般四户为一组），并登

记成册。每年依册簿轮流，由其中一组（四户村民）充当“头家”，负

责这一年自然村内所有宗族活动的组织管理。 

每年的三次宗族活动，即“四月十”、冬至祭祖和元宵祭神，主要

是由每个村落当年的“头家”组织负责。虽然活动的具体过程和仪式有

所不同，但活动前“头家”都要向本村村民筹集公共资金，用于整个活

动的全部开销。这三项宗族活动，除了个别改换信仰基督教的村民，

其他所有的村民都会参与。虽然“头家”在筹资时奉行“自愿捐资”的原

则，但基本上参与活动的村民都会出资。我们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T 村有 97.2%的村民参与每年的“四月十”活动，而且 100%的参与者都

在活动前出钱捐资；有 96.3%的村民参与每年的元宵祭神活动，99.05%

的参与者在活动前出钱捐资。 

我们在问卷中问及村民在这些活动中“愿意捐资的原因是什么”？
①有 93.6%的村民选择因为“‘ 四月十’是祖上留传下来的传统习俗，每

年都参与和捐资，习惯了”，只有 0.9%的村民选择是因为信仰；92.7%

的村民也认为元宵佳节是传统习俗，每年都参与捐资，习惯了，同样

只有 0.9%的村民选择是因为信仰（见表 1）。访谈中，大部分被访者

的答案是：“这个一定要出（钱）的啊，你有参加就一定要出，一直以

来的惯例就是这样，每年‘头家’一来收钱，我们自动就会交钱，这个

不用说的。每年都这样，习惯了”；只有个别被访者会提到舆论压力：

“那你要参加就一定要出钱啊，不出的话，你到时候怎么好意思到公共

的厅堂上去祭祀呢，大家都会说的”；还有个别被访者会谈到信仰的因

素：“那肯定要出（钱）的，我们信仰这个嘛，出钱也是自己的一个心

意，对神明的一个心意，也希望神明可以保佑我们”（2011年 8月份 T

村村民访谈）。 

 那么，习惯、舆论压力和信仰这三个因素可以全部解释 T 村村

民在宗族活动中的自愿捐资行为吗？我们在问卷中，对 T 村 2000年

修建田公元帅宫殿和 2001 年修建圣母宫殿中，村民参与捐资的情况

                                                        
①
 愿意捐资的可能原因：1=祖上留传下来的传统习俗，每年都参与的，习惯了；2=信任组织者（能

力及品德）；3=对我（我们村）有好处；4=来自组织者的权威压力；5=来自其他村民的舆论压

力；6=公家的事，大家都参与，我也参与；7=积功德；8=虔诚的信仰；9=做公益； 1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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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做了一个调查。数据显示，有 82.6%的被调查者参与田公元帅宫殿

修建的捐资（包括投入义务工），而且问及愿意捐资最主要的原因时，

81.7%的被调查者选择“因为信仰田公元帅”；有 81.7%的被调查者参与

圣母宫殿修建的捐资（包括投入义务工），问及捐资最主要的原因，

83.5%的被调查者选择信仰圣母（见表 1）。 

 

表 1                  T村村民在各项目捐资的参与情况  

项目 参与以下项目的捐资（%） 捐资最主要的原因（%） 

“四月十” 97.2 选 1，习惯了（100） 

元宵祭神 96.3 选 1，习惯了（99.05） 

2000年田公元帅宫修建捐资 82.6 选 8，虔诚的信仰（81.7） 

2001年圣母宫殿修建捐资 81.7 选 8，虔诚的信仰（83.5） 

 

从表 1 中的数据来看，T 村村民在每年“四月十”、元宵祭神活动

中的捐资情况有别于他们在田公元帅宫殿和圣母宫殿修建中的捐资

情况。T 村村民在前两项的捐资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比在后两项捐资活

动中更高。同样都是与宗族、信仰相关的活动，为什么村民在前后两

次的捐资活动中表现不同？经过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前后两次活动

的性质差别不大，但在具体的捐资活动中，前后两次的筹资者是不同

的。“四月十”和元宵祭神活动的筹资者是村落中的“头家”，而田公元

帅宫殿和圣母宫殿修建的筹资者一开始是温氏理事会，后来再由理事

会委托给各个村落的“头家”筹资。2011年 4月份，我们对一名温氏理

事会成员就 2000 年修建田公元帅宫殿的筹资事宜进行访谈，这位被

访者即是当年温氏理事会中主要负责筹资的工作人员之一。他谈到：

“温氏理事会就是派我和另一位成员负责整个工程的筹资工作，我们要

挨家挨户地去收钱，整个过程还挺难的。我们不仅在 T 村里集资，还

要跑到仙游那边去筹资，那边也有一些姓温的。我们先在 T 村中收了

一些，然后主要负责去收 T 村以外的温姓。T 村里的后来我们都交给

每个村落的‘头家’去收了，他们比较熟悉村里的情况，大家也更容易

配合出钱”（2011年 4月份 T 村温氏理事会成员 wh访谈）。 

虽然这名被访者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后来要将 T 村的筹资工作

委托给各个村落的“头家”，但是我们在对其他 T 村村民的访谈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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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隐约感受到 T 村村民对温氏理事会成员和村落“头家”的信任情况并

不完全一致。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 T 村村民对“头家”和温氏理事

会的信任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有 75.2%的村民表示对村落“头家”非

常信任，只有 8.3%的村民选择非常信任温氏理事会的成员。不仅如此，

我们在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中发现，T 村村民对于本村中每年组织宗族

活动的“头家”抱有特殊的信任（见表 2）。我们同时考察了 T 村村民对

家庭成员、亲属、邻居、朋友、本自然村人、其他自然村人、以及村

干部、温氏理事会和每年组织宗族活动的“头家”的信任程度。通过因

子分析后，我们得到表 2呈现的结果。 

 

表 2                 T村村民熟人社会信任因子分析 

项目 地缘信任因子 非正式制度信任因子 共量 

对家庭成员的信任 .755 -.183 .604 

对亲属的信任 .724 -.346 .644 

对邻居的信任 .893 -.226 .849 

对朋友的信任 .849 -.173 .752 

对本自然村人的信任 .915 -.204 .879 

对其他自然村人的信

任 

.848 .090 .727 

对村干部的信任 .695 .193 .520 

对温氏理事会常务委

员的信任 

.704 .588 ..841 

对对对对“头家头家头家头家”的信任的信任的信任的信任 .440 .682 .659 

特征值 5.343 1.133  

解释方差 59.363% 12.586% 71.949% 

 

因子分析将T村村民对一个宗族村庄内部的熟人社会的信任类型

划分为两大类两大类两大类两大类：一类一类一类一类是从家庭成员、亲属朋友、邻居到村干部、温氏

理事会等组织人员的信任；另一类另一类另一类另一类是自然村中每年负责组织宗族活动

的“头家”。我们分别将其命名为“地缘信任因子”和“非正式制度信任因

子”。T 村村民对村庄内部熟人社会所有人的信任程度都无太大差别，

惟独对每年组织宗族活动的“头家”存在一种特殊的信任。从 T 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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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头家”和对温氏理事会的信任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排除宗族信仰的

因素。同样作为宗族活动的负责机构、负责与宗族和信仰相关的活动，

T 村村民对两者的信任程度大有不同。村民对“头家”的信任度明显高

于对温氏理事会的信任。在因子分析中，这两项信任分别被归到两个

不同的信任类别，对温氏理事会的信任属于熟人社会一般信任范畴，

而对“头家”的信任则属于特殊信任（见表 2）。由此可见，T 村村民对

于“头家”“ 盲目”的特殊信任，除了信仰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来自于

制度因素，即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头家轮流制”。 

不论是村庄每年例行的宗族活动集资，还是翻修宗庙、祖祠等的

集资，T 村的村民对“头家”均表现出极大的信任，在此信任的基础上，

对“头家”筹资过程予以积极配合。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得到的结论

是，正是 T 村中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头家轮流制”，促进了村民在

宗族性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捐资行为。换句话说，T 村的宗族性公共物

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头家轮流制”。 

（（（（二二二二））））“农历八月十五修路农历八月十五修路农历八月十五修路农历八月十五修路”惯例与惯例与惯例与惯例与 T 村修路集资村修路集资村修路集资村修路集资 

以上在考察村庄宗族性公共物品供给中，我们发现非正式制度“头

家轮流制”对村民在公共集资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其中

的惯例、习惯因素对村民的集资行为也产生很大影响（参见表 1）。考

察村民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情况，同样不能忽略作为非正式

制度的“惯例”的影响作用。由此，我们进一步思考，T 村中历来沿袭

着祖上流传的“农历八月十五修路”的惯例，这样的惯例可能也对近几

年来村庄中几次修建水泥村道活动产生影响。 

由于地域因素，T 村各个自然村落平时的联系不多，但在每年的

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村民集体出工义务修路的情况同时发生在每一

个自然村落。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T 村中 93.6%的家庭每年都参加

这项活动；90.8%的被访者表示他们每一次都会参加这项修路活动。

在问及被访者愿意参加这项活动的原因时，91.7%的被访者选择“因为

是祖上留传下来的传统习俗，每年都参与的，习惯了”这个选项。可以

推测这个活动至少应该出现在高阳温氏族人被划分成不同自然村落

之前。虽经世代繁衍，高阳温氏分散成由自然山脉阻隔的十余个大小

不一的村落，这项传统还是被每个自然村落很好地保留下来。 

T 村村民每年农历八月十五集体义务出工修路，不是一个节庆，

没有仪式，没有成文的规范，但却是高阳温氏族人每年身体力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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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例行集体活动。村民对这每年一次的集体活动和身体践行有着深刻

的社会记忆。这项社会习惯同时具备“不断重复的身体实践”和“社会记

忆”的特点，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康纳顿所论述的“社会习惯记忆”。美

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将记忆类型分成三种，第三种记忆类型即“习惯—

记忆”：“我们有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回忆的内容指向过去，但我们

并不经常去回忆我们何时何地掌握了正在讨论的这种知识，我们常常

仅通过现场操演，就能够认可并向其他人演示，我们确实记得。它留

下了一种习惯的所有痕迹，我们越是记得这类记忆，我们就越是较少

有可能回忆在此涉及的我们的过去所作所为的某种场合；只有当我们

陷入困境时，我们才可能求助于我们作为指南的回忆”（康纳顿，

2000:20）。按照康纳顿的理论，社会习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特定社会

中，符合社会规范的、并被这一社会中的成员不断重复的身体实践（社

会操演）。社会习惯记忆则加入了记忆的成分。作为一项长期被人们

重复实践并形成习惯的社会行为，人们不可能做到将记忆从这项行为

中排除开去（康纳顿，2000）。社会习惯记忆的作用机制是，只要社

会环境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人们便会习惯性地不断重复这样的身体

实践，并不会理性地考量这一身体实践的利与弊。长期以来，T 村村

民在不断重复着“八月十五修路”这一身体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

于修路的社会习惯记忆。我们将结合数据进一步分析，由非正式制度

的惯例衍生而出的社会习惯记忆，是否影响了村民在修建水泥村道中

的捐资行为？ 

从对 T 村现任书记和几次修建水泥村道筹资负责人的访谈中，我

们发现组织者在动员一般村民集资时一定会提及“八月十五修路”这项

传统习惯。事实上，这正是得以说服一般村民愿意捐资的一个重要原

因。在 2003年新修 T 村行政村水泥村道的时候，书记带着几位村干

部向 T 村外出的生意人筹资。在动员过程中，书记说：“修路是要靠

大家的力量，你一个人拿 3万 5万的，别人都不拿也做不了，一点一

点的就可以做了。先是家里这些人，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义务工也

可以。那反过来说，修路是我们村的传统习惯修路是我们村的传统习惯修路是我们村的传统习惯修路是我们村的传统习惯，，，，历来每年的村庄修路历来每年的村庄修路历来每年的村庄修路历来每年的村庄修路，，，，

是人人都有义务是人人都有义务是人人都有义务是人人都有义务，，，，都有责任都有责任都有责任都有责任，，，，像我们这潼关的路都一百多年都有了，

那如果你们在家里的话，一个人义务给我搞 10天，一个劳力搞 10天

义务工不算多吧，那 10 天折资当时是一天 50 块，那 10 天也有 500

块了。那你去上海来返两天嘛，去了 4天，你自己算就算 200块，这

就有 700块了，再加上这些天的误工费等七七八八的加上也有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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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他们至少也要出个千把块的”（2011年 4月份书记访谈）。每

次修路的筹资负责人在各个自然村进行筹资时，也是利用一般村民在

“八月十五修路”中形成的社会习惯记忆进行动员。组织者理所当然地

认为修路是一般村民的义务，深受社会习惯记忆影响的一般村民也认

为捐资修路是自己的应尽职责所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分别考察了

2003-2005年 4次新修水泥村道时村民的捐资情况（见表 3）。 

 

表 3                 T村 4次新修水泥村道村民的捐资情况 

修路项目 愿意参与捐资 

的比例（%） 

实际参与捐资 

的比例（%） 

愿意捐资最主要 

的原因（%）① 

2003年 T 村 63.3 28.4 选 1（13.8）， 

选 6（13.8） 

2004年 t 村 93.8 93.8 选 1（50） 

2005年 z 村 100 100 选 1（100） 

2005年 d村 87.2 72.3 选 1（63.8） 

    

表 3 中，T 村代表整个行政村，2003年村道修建的项目组织者、

被组织者和主要受益对象都是 T 村。t 村、z村和 d村分别代表 T 村中

的三个自然村。2004年和 2005年在这三个自然村中的村道修建，其

项目组织者、被组织者和主要受益对象分别属于三个自然村。表 3T

村的数据来源于整个行政村，而 t 村、z 村和 d 村的数据分别来源于

三个自然村。 

 从表 3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几次修路集资中，愿意参与和实际参

与捐资的村民的比例都在半数以上，而且大部分村民愿意参与捐资的

原因都是“修路是传统习俗，习惯了”。可见，T 村村民将这几次修建

水泥村道的集资等同于村庄每年八月十五修路的传统活动。每年八月

十五的修路活动是祖上留传下来的习俗，参与其中是理所当然之事，

那么此次水泥村道的修建集资，也无需多做考虑，理应支持。同样，

我们在表 3中看到，几个自然村（t、z、d）的村民捐资参与率明显高

于整个行政村范围的 T 村。这事实上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习惯记忆对村

                                                        
①
 愿意捐资的可能原因：1=祖上留传下来的传统习俗，每年都参与的，习惯了；2=信任组织者（能

力及品德）；3=对我（我们村）有好处；4=来自组织者的权威压力；5=来自其他村民的舆论压

力；6=公家的事，大家都参与，我也参与；7=积功德；8=虔诚的信仰；9=做公益； 1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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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产生的作用。因为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修路”惯例，每个自然村

村民只负责本自然村的修路项目。所以我们看到当筹资用于修建自然

村村道时，相应的自然村范围内的村民捐资较高；而当筹资用于整个

行政村村道的修建时，村民的捐资参与率明显降低了。为了进一步说

明这项社会习惯记忆在 T 村村民的捐资行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

可以对数据进行逻辑回归分析（见表 4）。 

 

表 4            T村村民修路捐资影响因素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因变量因变量因变量因变量：：：：是否参与是否参与是否参与是否参与 2003年村道年村道年村道年村道 1（（（（T 村至镇上村至镇上村至镇上村至镇上））））修建的捐资或投入义务工修建的捐资或投入义务工修建的捐资或投入义务工修建的捐资或投入义务工 自变量自变量自变量自变量 

B Wald Sig. Exp (B) 

性别（a） -1.077 1.450 .229 .341 

年龄 -.019 .225 .635 .981 

文化程度 .930 3.999 .046* 2.534 

个人月收入 .000 .331 .565 1.000 

家庭支出 .844 3.493 .062# 2.325 

是否党员（b） -.806 .117 .732 .447 

常年居住情况

（c） 

.892 .380 .537 2.439 

家庭是否有成员

担任村干部（d） 

.455 .106 .745 1.576 

对T村的喜欢程

度 

-.030 .002 .963 .970 

生活满意度 .085 .040 .842 1.088 

是否参与T村村

道1的“八月十五

修路”活动（e） 

6.150 11.550 .001*** 468.487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     

邻居交往因子 .237 .152 .697 1.267 

社团交往因子 .838 5.045 .025*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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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交往因子 -.189 .429 .513 .828 

一般信任因子 .529 1.370 .242 1.697 

特殊信任因子 -.409 1.489 .222 .664 

对村干部的信任 -.870 1.962 .161 .419 

常量 -1.882 .322 .570 .152 

Nagelkerke 

R-Square 

.600 

-2Log Likelihood 71.064 

Chi-Square 59.096 (Sig.=0.000***) 

N 109 

说明：# P<0.1， * P<0.05， ** P<0.01， *** P<0.001。 

a.参考变量为“女性”；b.参考变量为“非党员”；c.参考变量为“常年在外”； d.参考变量为“没有担

任村干部”；e.参考变量为“没有参加 T 村村道 1的八月十五修路活动”。 

 

    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我们将“是否参与 2003年村道 1（T 村

至镇上）修建的捐资或投入义务工”作为因变量；对于所要考察的最主

要的自变量“社会习惯记忆”，我们将其操作化为“是否参与 T 村村道 1

每年八月十五的修路活动”， 即考察村民在此村道修路方面是否存在

不断重复的身体实践？对于“社会习惯记忆”的操作化测量，我们遵循

康纳顿的界定：社会习惯记忆形成于不断重复的身体实践。当然，“社

会习惯记忆”只是我们所要考察的最主要的自变量，在模型中，我们同

时加入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家庭支出”、

“生活满意度“，以及社会资本中的各项社会交往和社会信任等作为控

制变量。通过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我们将看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自变量“社会习惯记忆”是否仍对 T 村村民在修路中的捐资行为产生影

响。 

从表 4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卡方 Chi-Square的值为 59.096，具

有非常强的显著性，这说明此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很强。在所有的自变

量中，“文化程度”、“家庭支出”、“社会习惯记忆”和社会资本中的“社

团交往因子”四项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其中，显著性最强的

是“社会习惯记忆”，同时，它的 wald值最高，这说明“社会习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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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因素是整个回归模型中最重要的自变量。换句话说，在以上所

有的影响因素中，对 T 村村民是否在 2003年村道 1 修建中做出捐资

或投入义务工，影响作用最大的是 T 村村民在“每年八月十五修路”这

项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习惯记忆”。由于社会习惯记忆的作用，只要

涉及本自然村内修路的事情，村民并不多做理性的计较与思考，而是

追随以往修路的社会习惯记忆，积极对村庄的修路集资予以配合。从

实证数据的分析来看，正是社会习惯记忆促进了 T 村村民在修路中的

捐资行为，从而促成 T 村水泥村道的成功供给。而这样的社会习惯记

忆正是基于非正式制度“惯例”之上。如果没有每年不断重复的“农历八

月十五修路”的身体实践活动，村民不可能在“修路”问题上形成深刻的

“社会习惯记忆”，也就难以保证他们在修建水泥村道捐资中的参与率。

由此我们可以说，是 T 村中的修路惯例这一非正式制度促进了村庄非

宗族性的公共物品（修建水泥村道）供给。 

四、结  论 

结合定性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方式，我们考察了个案 T 村的公共物

品供给情况。我们发现 T 村特有的非正式制度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

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头家轮流制”促进了村庄宗族性的公共物品

供给，而“农历八月十五修路”的惯例，则促进了村民在修建水泥村道

中的捐资行为，从而促进了村庄非宗族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头家轮流

制”与修路惯例，看似两类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分别作用于村庄的公共

物品供给。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因为“头家轮流

制”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惯例，即“头家轮流制”是 T 村村民在每年

例行宗族活动的集资及开展过程中不断重复的一项惯例。它之所以能

够延续至今，也与村民不断重复这项惯例而产生的社会习惯记忆有

关。 

诺斯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

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

过去连结起来的”（诺斯，1994:1）。我们正是在制度分析的框架下，

回溯 T 村的历史，从 T 村社会生活的历史中总结出其特有的几项非正

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社会群体成员的共同协定，是在社会群体长期

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延伸而来。由于非正式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群体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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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基础之上，这些协定是通过群体成员的互动而得以创建和维系

（舒尔茨、周雪光，2005）。非正式制度一般是经过人们长期的互动、

选择演化而来的，当人们违反制度时，并无专门的组织加以明确的量

化惩罚，成员遵守制度是出于自愿，而非被迫（柯武刚、史漫飞，2000；

诺斯，2002）。T 村中的非正式制度正是 T 村村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

不断互动选择演化而来的，而且由于是代代相传，许多长期处于这些

非正式制度下的村民个体，从小就接受了各种习俗、规范和观念的影

响和熏染。他们很少从理性角度考虑是否应该遵守这些非正式制度，

只是在潜意识或社会习惯记忆的作用下不知所以地遵循着，具有非理

性的特征。正如张雄所指出的，“它不是一种理性的随机选择，而是一

种习惯心理在特定环境刺激下所做出的行为复制。它没有缜密的逻辑

推理形式，仅仅依靠一种稳定的心理定势和人类长期实践活动形成的

习性及取向，来判断主体与对象存在的关系”（张雄，1996：34）。或

许正是 T 村村民在遵守村庄非正式制度上的非理性状态，一定程度上

消解了他们在公共物品供给捐资活动中的过度理性算计，从而促进了

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 

由此，我们从实证案例中看到，长期被人们忽略的非正式制度同

样能够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发挥积极作用。致力于研究农村公共物品供

给正式制度安排的学者，应该逐渐重视起非正式制度可能发挥的效用

（刘少杰，2007）。“忽视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而生硬地移植正式

制度是毫无效果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决定制度绩

效的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诺斯，1994；周

业安，2001）。诺斯还指出，正式制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只是

一小部分，非正式制度的应用则更加普遍，因为非正式制度本身是来

源于社会留传下来的信息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诺斯，

1994:49-50）。经过社会变革和变迁，许多正式制度可能随之发生彻底

转变，但社会中许多非正式制度却可能得以幸存和延续，并且继续发

挥其效力。所以，非正式制度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

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当社会中正式制度缺失或作用薄弱的

时候，非正式制度极有可能直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社会制约及整

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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